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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根据可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出具。 

（2）本所及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有关事实的了解，最终依赖

于公司向本所及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且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

律师作出如下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有关本激励计划以及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所需的所有法律文件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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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的批准与授权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拓荆科技已就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履

行了如下批准与授权程序： 

1. 2023 年 10 月 27 日，拓荆科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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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相关

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向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等议案。拓荆科技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拓荆科技本次调整及本

次授予事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监管指南》《公司章程》

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调整的相关情况 

2024 年 1 月 8 日，拓荆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相关事

项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原确定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中有 3 名激励对象已从公司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另有 1 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已自愿放弃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同意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激励对象由不超过 701 人调整为 697 人，前述 4 名激励对象原拟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调整分配给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确定的其他激励对象。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

后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事项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拓荆科技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调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拓荆科技本次调整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监管指南》

《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授予的相关情况 

（一）本次授予的授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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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拓荆科技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

定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2. 根据拓荆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公司向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本次授予的授予日为 2024 年 1 月 8 日。 

3. 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核查，本次授予的授予日属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激励计划后 60 日内的交易日，且不在下列期间内： 

（1） 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布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

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

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规定的不得进行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其他期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授予的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1. 2024 年 1 月 8 日，拓荆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向 697 名激励对象授予 300 万股限制性股票。 

2. 2024 年 1 月 8 日，拓荆科技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3. 2024 年 1 月 8 日，拓荆科技监事会出具《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认为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

《管理办法》及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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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4. 根据拓荆科技和相关激励对象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证监会网

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

台、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公开网络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出现《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

励对象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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